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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护林经验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安吉“森林法官”，行走绿水青山间
见习记者 郑铭磊 本报记者 钱 祎 李世超 通讯员 徐巧玲

随着采茶季接近尾声，安吉20余万亩白茶将陆续进行
茶树修剪，等待来年开采。

20多天的采茶季里，田间地头，除了背着小篓、双手翻
飞的采茶工，还经常可以看见身穿制服的法官。他们走出
法庭，穿山越岭为群众普及法律法规，化解涉茶纠纷，被当
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森林法官”。

这支由安吉法院 120 名干警组成的队伍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目前已覆盖安吉 215 个乡村（社区），通过开展法
律咨询、指导纠纷调处、巡回审判等网格化法律服务，守护
绿水青山。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浙江安吉法院
‘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安吉先试先
行的这项探索与创新，正是浙江不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缩影。

“森林法官”，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安吉法院法官洪丽莎
心头为之一动：“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取的名字，因为我们常
常行走在森林中，为他们解决涉林难题。”

安吉法院的每一名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几乎都加入了
“森林法官”的队伍。除了日常庭审办案，法官们还时常奔
走各地，帮助林长和护林员解决让他们头疼的法律问题。

法官们积极走访背后，是基层遇到了相关难题。在浙
江，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林长制管理体系已基本建立。
然而，随着林业管护要求和村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基层
护林员和林长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对
司法流程不熟悉等短板日益凸显。

龙山林场位于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面积达 1.4 万余
亩，森林覆盖率 77.33%。当了 10 多年护林员的李丁平进
山巡查，遇到乱砍滥伐、非法采石采砂等情况时毫不畏惧，
可近年来却越来越焦虑，“不怕工作得罪人，就怕有人问我
他违了什么法，我答不上来。”这些年，每当遇到涉法问题，
对方多追问几句，李丁平的心里就有点“虚”，工作一下子没
了底气。

类似的烦恼，也困扰着村民张宏民（化名）。就在上个
月，护林员发现张宏民擅自将自家猪圈建在了公益林中，于
是劝他拆除。“我和老伴利用林下空地建个小猪圈，为什么
要拆，什么法律规定我不能建了？”张宏民不服气。

护林员将情况反映给林长后，林长立即向“森林法官”
求助。敲开张宏民家的门，洪丽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张大叔，你把猪圈建在公益林上，这改变了土地用途，属于
非法侵占土地，而且猪圈占地面积大，混凝土和钢筋会对林
地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国家土地管理法有明确规定，如果
你不及时拆除，就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了。”

“我只想到在山上生态养猪品质好，没想到真违法了。”张
宏民看了眼洪丽莎胸前的法徽，点点头说：“法官说的话，我
信。”

之后的短短一周内，张宏民不仅自觉拆除了猪圈，还在
原地补种了松树。“以前我总以为法官很严肃、不近人情，没
想到他们这么接地气，还上门来告诉我。”张宏民对“森林法
官”的到来既意外又感动。

“法官来现场说法，事半功倍。”护林员也很有感触，基
层护林员和林长往往由村民担任，年龄偏大又不熟悉相关
法律，类似占用林地等情况，他们费尽唇舌却收效甚微，很
大原因就是“只说道理不普法，村民听不进去”。

“要是常有法官来给大家‘补补课’就好了。”李丁平和
张宏民的心愿如今已变成现实，在安吉全县215个乡村（社
区）“森林法官”实现了全覆盖。

“‘森林法官’促进了法官职能的前移。”安吉法院行政
（环资）审判庭庭长戴伟民打了个比方：如果把处理环境资
源问题，看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那么在传统模式中，法
官原本应该出现在最终端，“过去护林员在巡查中发现问
题，不能解决的要层层上报，直至追究法律责任；而现在，在
问题发现的最初期，‘森林法官’就介入进行普法宣教、开展
巡回审判等，发挥预防性司法的关键作用。”

这种新的举措，让法官提前参与到涉林问题的处置中，
让各类矛盾纠纷尽可能地化解在了源头。

林间法律问题
法官直接现场说法

“森林法官”为什么出现在安吉？又
因何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这要从森林审判的起源说起。”安吉
法院院长王亚琪说，“为更好地保护‘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
环境资源保护也经历了几次变化。”

“川原五十里，修竹半其间”，浩瀚如
碧波的大竹海，让安吉素有“竹林之乡”
的美誉。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 70%以
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竹与茶，是安
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写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安吉法院就设
立森林审判庭，管辖安吉环资类案件。
2016 年 5 月，森林审判庭改名为环资审
判庭，司法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的力
度进一步加强。

2018 年，为统一裁判标尺，湖州全
市的环资类案件由南太湖新区法院集中
管辖。去年，为了更及时有效发现问题，
湖州环资审判实行“全域集中管辖+重
点区域指定”管辖模式，安吉的环资类案
件又回归安吉法院管辖。

在这个过程中，浙江的林长制不断
升级。从 2017 年安吉推出三级林长制
以来，全省逐渐推开森林资源保护辖区
和权属结合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2021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一个以党政
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护发展森林湿地
资源责任体系在浙江全面建立。“可以说
森林审判见证了安吉绿色发展的变迁。
看似不起眼的‘森林法官’，为浙江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坚实有力的司法保
障。”王亚琪说。

一张立体的“保护网”逐渐扩大——
安吉法院联合安吉县检察院、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共同深化林长制改革，推动形

成部门联动、有效追责、层层监管的涉林
纠纷化解链条。在安吉的森林里，不仅
有林长、护林员、警长，还有“森林法官”
和“森林检察官”，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水平不断提升。

不同于以往走村入社的司法、普法
形式，“森林法官”充分运用“共享法庭”

“绿源智治”等数字化平台，系统开展法
律咨询、网上立案、远程庭审、远程作证
等服务，一方面与安吉县林长办等部门
实行办案数据互通、重大线索互联、案件
信息共享、疑难问题共商、案件快速移送
等，另一方面为林长、护林员等进行在线
业务培训，随时随地为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

一旦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问
题，就能通过“绿源智治”平台将信息第
一时间推送给林长和驻村社的“森林法
官”。“森林法官”与相关部门开展在线会
商，研究解决方案。目前，安吉法院通过
数字化平台，已向协同职能部门移送环
资类案件线索 50 余条，共享投诉举报、
行政处罚等信息 100 余条，职能部门依
托这些线索作出处罚49次。

“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环境损害和资
源破坏行为的发生，是司法护航绿水青
山的主要方向。”戴伟民说，这种内外联
动、协同共治的机制，助力安吉持续交出
绿色发展高分答卷。

“十四五”时期，浙江将全力实施
1000 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这
意味着，高质量的森林浙江，已成为区域
生态建设的重点。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环境，“森林法官”等生态领域法治制度
的探索，进一步拉紧了保护自然环境的
刚性约束，为绿水青山划定了一条不可
触碰的法治“红线”。

保护绿水青山，数字化平台助力

在“森林法官”处理的案件中，常常
会看到各种“令”：《生态修复补植令》

《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土壤生态修复
令》《野生动物保护令》⋯⋯这些“令”有
什么作用？

“为的是在打击违法犯罪之外，切
实做好山林环境修复。”分管环资类案
件审判的安吉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来
燮元解释说。

不久前，安吉宣判了一起毁林种茶
案件，被告人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
月，缓刑 1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当时案件审判的旁听席上，坐着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公益组织和学
生代表等 100 余人。“像这样事关公众
利益的案件，不能一判了之！”来燮元
说，安吉法院在判处赵某刑罚的同时，
还发出了全省第一个《生态修复补植
令》，要求赵某在 6 个月内在安吉天子
湖镇某地山林补植复绿，公开宣读所有
内容后，法官才落下法槌。

对辖区内滥伐林木、破坏生态等现
象，“森林法官”和相关部门联合探索修
复性司法新举措，通过公益诉讼和创新
性修复机制，使生态环境得以更科学全
面的修复。

虽然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中，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最初“森林法官”有些“令”虽然发出了，
但因后续监管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缺
乏协同监管机制，一些补植林木被拔
去，重新种上了白茶。

“由‘森林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定位
定时考察，轻则予以警告，重则撤销缓
刑执行原判刑罚。”2021 年底，在有关

部门对一名毁林种茶的村民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后，“森林法官”李云兰宣读了
全省第一个《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要
求补植成活率达 85%以上。这个“令”
的特别之处在于，对不履行行政处罚义
务但又不构成刑事犯罪的破坏生态行
为人，法院将以司法强制力督促其限时
偿还“生态债”。

多元化的修复性司法举措，还体现
在安吉已建立的 3 个生态环境保护司
法实践基地上：补植复绿警示教育基
地，由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及省级良种基
地的技术人员指导被责令人进行补植；
水生态司法实践基地，办理涉西苕溪及
其他水系湿地保护修复等相关民事行
政执行案件；生物多样性司法实践基
地，对林草湿地资源进行全面保护。目
前，3 个基地共建成“替代性修复”和

“异地补植”林木377亩。
“让当事人见证每一棵树苗长成

大树，明白种树造林的不易。”戴伟民
说，安吉法院还计划建立“碳中和”司
法实践基地，依据“碳达峰碳中和”相
关要求，该基地将为重点排碳企业、民
间公益组织等种植碳汇林或建设防火
林带提供空间，既增加区域森林覆盖
率和氧气供给量，又起到宣传生态法
律法规、进行生态司法警示教育等普
法作用。

在“森林法官”的眼中，保卫绿水青
山，惩罚从来不是目的。接下来，安吉
法院将推进建设“森林法官”长效机制，
在全县范围内的林长公示牌上增加“森
林法官”详细信息，让更多老百姓知晓
和实实在在感受到近距离的司法保护。

打击违法行为，更要修复生态环境

《土壤生态修复令》
将土壤修复纳入缓刑考验内容，要

求土壤污染责任人于规定时间内，完成
对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并设置修复后
的风险管控期，在一定期限内负起风险
管控责任，土壤修复及风险管控标准以
环保部门认可为准。若未按要求进行
修复，将视情节轻重，予以撤销缓刑执
行原判刑罚。

《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
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破坏森林

资源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后，因相关义务
未全面履行，法院依据申请或依职权，
作出司法强制命令，责令当事人于限定
时间和地点，按照给定森林资源修复方
案履行补植义务，并规定培育成活率。
适用于开垦、采石、毁苗、放牧等活动造
成林木毁坏，滥伐林木、因失火造成森
林资源毁坏，擅自移动或者毁坏森林保
护标志等破坏生态的行为。

《生态修复补植令》
涉林刑事案件发生后，由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提出申请，与林业部门、森林
公安签订“补植复绿协议”，经法院司法
确认后发出，责令行为人对所破坏的森
林资源进行补种和养护。服刑期间，对
照给定规范，将复绿补植成效纳入缓刑
考核，督促行为人在规定有效期内，按照
规定植被覆盖率，完成被毁山林复绿补
植工作，发挥刑事审判惩罚教育功能。

《野生动物保护令》
要求非法猎捕人担起保护野生动物的要求非法猎捕人担起保护野生动物的

公益责任公益责任，，以弥补因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以弥补因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损失造成的损失，，倡导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倡导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
境的新理念境的新理念。。可责令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可责令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
内内，，在案发区域附近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宣在案发区域附近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宣
传牌传牌，，并每月在案发区域附近并每月在案发区域附近按照限定时按照限定时
间和频率巡逻间和频率巡逻。。司法社区矫正机构将对被司法社区矫正机构将对被
告人定位定时进行考察告人定位定时进行考察，，视情节轻重视情节轻重，，予以予以
警告警告，，直至直至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森林法官”手上有啥“令”

“森林法官”洪丽莎（左）向村民普法。 见习记者 郑铭磊 摄

“森林法官”在安吉
天子湖镇查看一处林地复
绿情况。

“森林法官”向茶企、经销商开展普法宣传。

安吉法院补植复绿警示教育基地安吉法院补植复绿警示教育基地。。

“森林法官”在安吉溪龙乡黄杜村白茶基地为群众普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安吉法院提供


